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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22 年度新会区粮食流通产业发展
专项资金和粮食产销合作专项资金的通知

区粮油经营企业：

为促进新会区粮食流通产业健康发展，提升粮食应急能

力和流通管理水平，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企业创新发展和优质

粮食工程建设，保障我区粮食安全供应，现将 2022 年度新

会区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粮食产销合作专项资金

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、在我区注册登记的涉粮企业，守法、诚信经营，生

产经营状况正常。

2、生产的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，

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，近三年来没有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和

出现违法违规生产经营问题。

3、按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规，定期向区发

展和改革局（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）报送粮食统计报表，建立

规范的粮食经营台账，并履行粮食最高、最低库存的义务。

二、申报项目范围

为推进粮食供给侧改革和“优质粮食工程”，此次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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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用于粮食加工技术改造建设、粮食仓储设施建设、放心

粮油和粮油质检能力建设、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建设、粮食产

销合作、粮食产业经济发展、粮食信息化建设和多元市场主

体收购粮食等有利于推进我区粮食产业发展的项目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、专项资金申报表（申请项目的简要说明、项目资金

来源和拟申请专项资金的金额等）。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证、会计记账凭证、

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资料的复印件。

3、涉及投资额的项目应提供相关的合同、验收证明、

正式发票、付款凭证等复印件（原件企业留存备查）。

4、贷款贴息的项目应附银行贷款合同和银行贷款实际

发生计息单及相关审贷法律文件。

5、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四、申报要求及时间

1、纸质申报材料应装订成册、一式两份（申报材料〈A4

单面〉为复印件的应加盖项目申报单位公章，确保与原件一

致）；申报材料应同时报送电子版，电子版与纸质材料必须

一致，并对所提供的材料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2、粮食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贴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2 年

8 月 15 日。逾期未报达的视同自动放弃申请。

附件：专项资金申报表

江门市新会区发展和改革局

2022 年 5 月 27 日


	



